
本 院 执 行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石家庄市裕华东路支行
与 被 执 行 人 李 炳 良 、王 春 英
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石
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
2022 年 8 月 16 日 10 时 起 至
2022 年 8 月 17 日 10 时 止 ，在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
东网司法拍卖被执行人李炳
良名下位于栾城区城区县标
南 侧 福 源 阁 1-4-601 等 2 处
不动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
区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的 拍 卖 公
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
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
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
日 内 向 我 院 书 面 提 出 ，逾 期
或 不 提 出 的 ，视 为 放 弃 有 关
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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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院 执 行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李 肖 坤 与 被 执 行 人 安 建 新 、
姚 金 明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
于 2022 年 8 月 27 日 10 时起至
2022 年 8 月 28 日 10 时 止 ，在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
东网司法拍卖被执行人安建
新 名 下 位 于 裕 华 区 塔 南 路
200 号雅清苑 2-4-601 等 2 处
不动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
区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的 拍 卖 公
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
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
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
日 内 向 我 院 书 面 提 出 ，逾 期
或 不 提 出 的 ，视 为 放 弃 有 关
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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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院 执 行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雷 声 昂 与 被 执 行 人 徐 桂 芬 、
闫汉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 ，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 10 时
起 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 10 时
止 ，在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
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被执行
人徐桂芬名下位于裕华区仓
兴 街 8 号 盛 邦 花 园（五 区）1
号 住 宅 楼 02 单 元 402 等 2 处
不动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
区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的 拍 卖 公
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
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
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
日 内 向 我 院 书 面 提 出 ，逾 期
或 不 提 出 的 ，视 为 放 弃 有 关
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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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院 执 行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杨民廷与被执行人王建民民
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石 家 庄 市
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 年
8 月 16 日上午 10 时至 2022 年
8 月 17 日 上 午 10 时 止 ，在 石
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
网司法拍卖被执行人王建民
名 下 位 于 裕 华 区 裕 华 东 路
380 号 6-4-2601 不 动 产 。 详
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发布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
述拍卖房产有优先购买权或
其 他 合 法 权 益 的 ，应 自 本 公
告 发 布 之 日 起 5 日 内 向 我 院
书面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
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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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旱卫、翟占芬：
本 院 正 在 执 行 的 申 请 执

行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裕华东路
支行与被执行人金融借款合
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向 你 公 告 送
达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（2020）冀 0108 执 301 号 执 行
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制消
费 令 、执 行 裁 定 书 。 请 你 自
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到
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 院
（石家庄市裕宁街 77 号）领取
上述文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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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淑玉:
本 院 受 理 的 中 国 人 民 财

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
市分公司与张淑玉保险合同
纠 纷 一 案 ，石 家 庄 仲 裁 委 员
会作出的石裁网字（2020）第
48 号裁决书已生效。申请执
行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
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已
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。现向
你公告送达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 法 院（2022）冀 01 执 575 号
执 行 裁 定 书 ，本 院（2022）冀
0108 执 1470 号执行通知书及
执行裁定书、财产报告令、限
制 高 消 费 令 、执 行 决 定 书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上述法律文
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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